
附表三 

海關依第五點規定裁處罰鍰基準 

同一年度辦理報關違規行為前經海

關裁處罰鍰金額之合計(新臺幣元) 

違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12 條規

定案件(新臺幣元/件) 

違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39 條第

2項規定案件(新臺幣元/件) 

達 30萬元 9,000元 12,500元 

達 40萬元 12,000元 15,000元 

達 50萬元 15,000元 17,500元 

達 60萬元 18,000元 20,000元 

達 70萬元 21,000元 22,500元 

達 80萬元 24,000元 25,000元 

達 90萬元 27,000元 27,500元 

達 100萬元 30,000元 30,000元 


